
…
哲
學
…

…
辭
…

也
笠
、
前
例

仁3

論J土區「與 Lf~æ'在
L!ïií區發展工作可中不
同的意義與功能

在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」
中
，
「
社
區
」
與
「
村
里
」
的
意
義
與
功
能
是
不
同
的
。
但

在
我
們
今
日
的
社
會
中
，
因
為
過
去
從
事
社
區
發
展
規
劑
與
措
施
上
的
若
干
混
淆
，
使
社

區
與
村
旦
兩
個
名
詞
成
為
一
項
令
人
困
擾
的
問
題
。
有
些
人
認
為
「
社
區
」
與
「
村
里

L

是
一
樣
的
，
有
些
人
認
為
是
不
同
的
;
有
些
人
認
為
二
者
是
有
些
重
瘦
的
，
有
些
認
為
是

應
該
配
合
的
。
這
些
爭
論
多
出
於
過
去
的
幾
項
事
實
所
形
成

•• 

一
、
過
去
的
社
區
多
由
行
政
單
位
加
以
想
劑
，
而
所
創
定
的
大
小
則
係
刺
用
或
遷
就

村
里
的
範
圈
，
加
以
歸
餅
，
並
未
考
慮
此
種
以
一
個
或
兩
個
村
里
為
範
圍
的
社
區
是
否
具

有
社
區
工
作
中
的
「
發
展
」
功
能
。

二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組
成
，
其
理
事
由
戶
長
會
議
或
里
民
大
會
中
推
選
，
因
而
並
未

能
將
此
一
社
區
內
讀
其
附
近
的
教
育
、
備
生
、
福
利
、
工
業
、
商
業
、
宗
教
等
磁
構
團
體

的
代
表
們
納
入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內
。
於
是
，
現
行
的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」
與
村
(
里
)
鄰
長

會
議
的
組
成
分
子
，
幾
乎
並
無
二
致
。

三
、
將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」
視
為
政
府
行
政
工
作
的
一
璟
，
由
政
府
加
以
現
定
與
推

動
，
於
是
乃
使
有
比
一
一
人
誤
認
為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」
與
「
村
里
公
所
」
在
地
方
行
政
體
系
上

有
一
種
重
擾
或
重
疊
之
感
。

基
於
以
上
的
事
實
，
許
多
人
乃
認
為
「
社
區
」
與
「
村
旦
」
是
「
二
而
一
」
、
「
一

而
二
」
的
。
但
我
們
如
果
檢
討•• 

指
出
以
往
這
種
「
社
區
」
過
於
狹
小
，
實
未
具
有
真
正

的
社
區
功
能
與
資
源
，
而
現
行
的
社
區
理
事
會
亦
未
具
備
「
社
區
自
助
」
與
「
社
區
發
展

」
的
力
量
，
則
我
們
可
以
君
出

•• 

真
正
的
「
社
區
」
(
指
發
展
工
作
而
言
)
與
現
行
的

「

村
里
」
(
指
行
政
編
制
而
言
)
質
具
有
不
同
的
意
義
與
不
同
的
功
能
。

強
從
八
鬥
都
市
計
輩
學
已
鄉
村
社
會
學
局
行
政
法
令
等
三
芳
面
加
以
引
證
及
分
析
如
下
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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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市
計
畫
學
所
稱
的
社
區



一
、
美
國
都
市
計
置
專
家
凱
列

3
.
阿
巴
戶
。
門
)
在
「
都
市
間
旦
」

(
吋
甘o
d
門
σ
m
M口

Z
O
凹m
z
σ。
『
仗
。
。
已

〉
一
書
中
認
為
一
個
標
準
的
社
區
以

人
口
二
萬
至
四
萬
人
為
準
'
所
佔
面

積
以
一
仟
英
敵
至
二
仟
英
敵
偽
準
。

而
此
一
社
區
之
內
，
至
少
應
有
一
所

中
等
國
校
，
附
設
運
動
場
，
一
個
商

店
中
心
，
並
有
警
察
、
消
防
、
衛
生

、
娛
樂
等
服
務
攝
構
，
而
一
個
標
準

的
里
鄰
，
則
以
人
口
四
仟
人
至
八
仟

人
為
準
，
所
佔
面
積
以
四
百
至
八
百

英
敵
偽
準
。
(
註
一
)

二
、
我
國
市
政
學
家
李
先
良
教

授
在
「
釋
社
區
」
一
書
中
，
列
出
都

市
社
區
的
三
種
設
計
圓
，
均
含
有
數

個
里
糊
帥
，
及
至
少
一
所
中
學
與
運
動

場
，
一
所
公
園
，
一
個
商
店
中
心
及

社
區
中
心
。
其
間
之
一
如
下
(
國
一

社區公園

園一:郁，市社區的設計圓

資料來源:採自李先良，釋社區，第七頁。

商店中心

社區中心

一
二
、
我
國
行
政
院
經
合
會
.. 

「
林
口
新
市
鎮
之
規
剖
」
中
有
關
顯
示
:
「
四
個
里
鄰

單
位
組
成
一
個
社
區
」
，
而
「
學
校
、
公
園
、

，廟
宇
與
商
店
等
服
務
設
施
均
包
括
在
社
區

之
內
」•• 

其
國
如
下
(
國
二
)
。

四
、
此
外
，
許
多
都
市
計
置
專
家
在
其
著
作
中
所
給
之
「
社
區
」
與
「
鄰
墨
」
之
示

意
園
中
，
均
顯
示
一
個
社
區
至
少
包
含
數
個
鄰
里
，
鄰
旦
為
住
宅
區
，
為
社
區
組
成
的
單

位
之
一
，
而
社
區
則
含
有
市
場
、
學
校
、
公
園
、
廟
宇
、
運
動
場
等
服
務
體
系
。
下
列
兩

個
國
例
(
圖
一
二
)
，
尤
足
以
說
明
社
區
與
鄰
里
在
都
市
計
畫
學
上
對
於
都
市
聚
居
所
賦
予

的
不
同
功
能
與
意
義
。

m旦中i.~ J "--

J.r，.!l﹒_1.11\住皂區過是， 1

司，位﹒副局，且，位

觀JI;-網點.. '

;.l日正 ﹒凡學!l1、公團、

廟宇JI商店"'.."

性殼，‘絢包續在it
II< P,. 

t島

、「一一_.'. ._- 一- 一一一， r

C.c. :社區商業中心

S.C. 鄰里商店中心

S. :小學

P. :公園，綠地

H.S. :中學

ii刮風1(
MmMI丘JYJji

.il~'I'.L-

鄰里單位示意間(閱三
之二)

S. :學校

C. 鄰里中心

周二:林口新布鎮社區與鄰旦鈍劃圓

資料來涼:行政脫經合會，林口新市鎮之規動j

，頁七十三至七十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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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三:社區之構成與鄰里單位示意圖

資料來源:黃南淵，新社區之規劑，第十一頁。



以
上
例
證
'
係
從
都
市
計
童
學
的
觀
點
，
說
明
「
都
市
社
區
」
與
「
都
市
里
鄰
」
在

範
圖
上
及
服
務
的
功
能
上
不
同
之
處
，
而
各
國
例
中
對
於
社
區
內
所
包
括
的
「
服
務
體
系

的
功
能
」
'
尤
為
明
顯
。

金
、
鄉
村
社
會
學
所
稱
的
社
區

一
、
美
國
鄉
村
社
會
學
家
買
爾
賓
(
們
甘
心
已g
﹒
戶
的
巴

H
L
P
)
提
出
「
鄉
村
社
區
係

由
一
個
集
鎮
與
其
田
園
的
是
家
所
形
成
」
的
理
論
，
並
以
交
易
界
圈
(
吋
且
已
。N。
口
。
)

的
實
證
研
究
加
以
證
賞
，
後
經
寇

-
P
(
H何
問
。

-
5
、
嘉
德
遜
(
巳
﹒
的
。
口
已
自
由
。
口
)

等
人
繼
續
研
究
，
證
實
在
一
個
社
區
的
服
務
界
限

(
m
R
i
n
o〉
B
h
w
)便
是
這
個
社
區

的
邊
界
，
而
在
此
種
服
務
界
圈
之
內
的
便
自
然
屬
於
一
個
社
區
。

二
、
我
國
社
會
學
家
楊
懋
春
教
授
在
其
所
著
「
鄉
村
社
會
學
」
一
書
中
，
指
出
一
個

鄉
村
社
區
常
以
一
個
集
銘
、
為
中
心
，
而
包
括
其
周
國
的
若
干
村
落
，
如
下
圖
(
國
四
)
。

三
、
從
以
上
鄉
村
社
會
學
家
對
於
「
鄉
村
社
區
」
的
實
驗
及
其
界
定
「
社
區
」
的
方

法
，
社
會
學
家
認
為
「
社
區
」
對
於
社
區
中
的
居
民
應
具
有
若
干
服
務
的
功
能
。
按
簡
述

之
，
用
以
說
明
社
區
在
功
能
上
與
村
里
不
同
之
處
。

桑
德
斯
(
門
門
還
宮
、
叫
，
﹒
的
相
戶
口
已
。
同
的
)
稱
社
區
為
工
作
與
謀
生
之
所
。
並
就
社
區
對
於

服
務
居
民
的
意
義
說
明
社
區
需
有
足
妙
的
各
種
服
務
功
能
，
如•. 

商
業
服
務
、
醫
藥
服
務

、
教
育
服
務
、
娛
樂
服
務
、
交
通
服
務
等
。
上
述
買
爾
賓

(
n
r
ω
巳
2

戶
。
旦
旦
出
〉

研
究
美
國
鄉
村
社
區
，
即
以
商
業
交
易
作
為
社
區
的
主
要
功
能
，
乃
提
出
交
易
界
圈
說
(

4
2
母

N
。
自
吋

y
g
a
)
，
並
以
之
為
創
定
鄉
村
界
限
的
依
撮
。
秦
梅
遜
(
口
至m
z

m
ω口
已
叩
門
的
。
口
)
等
繼
之
揉
用
社
區
各
種
功
能
，
擴
大
為
服
務
界
國
說
(
的

z
i
n
o

〉
門
。
"

吋
}
H
O自
己
，
並
以
之
為
劉
定
鄉
村
社
區
界
限
的
方
法
。
楊
懋
春
敬
授
所
稱
集
鎮
為
該
社

區
內
經
濟
、
文
化
及
社
會
的
中
心
。
我
們
從
個
四
中
可
以
君
出
該
集
鎮
在
經
濟
上
、
教
育

上
、
醫
藥
上
、
娛
樂
上
、
宗
教
上
及
技
術
上
的
服
務
功
能
。
一
艘
言
之
，
社
區
的
基
本
功

能
如
下.. 

(
註
二
)

L

經
濟
功
能•• 

一
個
社
區
，
無
論
大
小
，
總
有
生
產
、
分
配
及
消
費
的
制
度
，
包
括

居
民
生
產
品
及
消
費
品
之
頁
頁
，
有
關
商
業
、
旅
店
、
飲
食
店
、
加
工
廠
之
經
營
，
亦
即

一一-- )性交娛樂界限
.，.. . ..宗教洛哥h界限

一一一一技術服務界限

圖例..一一一交易界w
-一--一學校界限
一‘一-.-瞥藥早早限

圍四:鄉村社區界隊圓

資料來源:楊懋春，鄉村社會學，第一三三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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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
民
的
就
業
與
謀
生
及
交
易
的
場
所
。

么
政
治
功
能•• 

社
區
中
的
政
、
治
功
能
，
主
要
在
維
護
社
區
秩
序
，
保
障
居
民
安
全
。

其
中
行
政
組
織
，
如•• 

鄰
旦
公
昕
;
公
民
組
織
，
如

•• 

里
民
大
會
;
治
安
組
織
，
如.. 

警

察
單
位
、
璟
境
衛
生
管
理
等
均
屬
之
。

丹4山
教
育
劫
能•• 

社
隘
的
學
校
為
教
育
社
區
背
少
年
的
主
藥
單
位
。
在
社
會
教
育
方
面

，
社
區
中
的
文
化
設
施
與
浩
劫
，
亦
共
有
「
社
會
化
」
的
重
太
任
務
。
同
時
對
社
區
現
範



之
形
成
，
新
的
科
學
知
識
的
灌
輸
，
社
區
的
學
校
及
其
他
文
化
單
位
、
教
育
團
體
，
亦
可

提
供
服
務
。

A
h衛
生
功
能

•• 

社
區
中
公
私
立
醫
院
、
診
所
、
聽
房
，
衛
生
單
位
與
醫
生
、
護
士
、
.

藥
劑
師
等
之
服
務
工
作
，
以
及
健
康
保
險
業
務
等
均
屬
之
。

5
.社
會
功
能

•• 

社
區
中
的
公
共
集
會
場
所
或
臨
時
備
用
的
集
會
場
所
，
均
可
供
給
社

區
中
大
聚
集
會
或
社
交
之
用
，
使
地
方
人
士
得
以
聚
會
間
使
及
交
換
意
見
、
傳
遞
消
息
，

從
而
促
進
社
區
中
的
友
誼
與
合
作
，
並
產
生
領
導
作
用
。

&
娛
樂
功
能•• 

社
區
中
的
戲
院
、
電
影
院
、
公
園
、
兒
童
遊
樂
場
及
居
民
自
行
組
織

的
各
種
康
樂
體
育
活
動
、
休
閒
活
動
均
以
促
進
居
民
身
心
健
康
為
目
的
。

1

宗
敘
功
能
•• 

社
區
中
常
有
教
堂
或
廟
宇
，
一
方
面
服
務
居
民
尋
求
精
神
之
安
慰
，

一
方
面
協
助
社
會
加
強
社
會
控
制
之
功
能
。

o
a福
利
功
能

•• 

在
現
代
工
業
社
會
及
都
市
社
區
中
，
家
庭
功
能
減
縮
，
於
是
各
種
公

私
立
單
位
或
慈
善
團
體
，
對
貧
苦
的
救
助
、
兒
童
的
福
利
、
老
人
之
協
助
，
尤
其
重
要
。

以
上
八
項
，
係
社
區
的
一
般
功
能
。
在
都
市
中
，
社
區
的
各
種
服
務
界
圈
，
常
混
亂

而
不
明
顯
，
鄉
村
的
社
區
，
則
較
為
顯
著
。
社
區
的
一
般
功
能
亦
未
必
俱
全
，
以
上
所
列

學
者
，
實
為
一
般
自
然
社
區
所
應
具
備
之
功
能
，
而
村
里
因
所
轄
面
積
與
範
圍
甚
小
，
自

無
法
具
備
以
上
之
服
務
功
能
。
此
為
「
社
區
」
與
「
村
里
」
在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」
中
具

有
不
同
意
義
的
基
本
論
點
。

肆
、
行
政
編
制
上
所
稱
的
村
里

一
、
村
里
一
詞
的
釋
義

村
村
l
|

我
國
辭
源
稱

•• 

「
村
，
聚
落
也
。
」
叉
稱.• 

「
村
落
，
鄉
人
聚
居
之
處
也
。

」
鄉
村
社
會
學
家
將
「
村
」
分
為
兩
種
基
本
類
型
，
即
集
村
令
。
S
H
U
m
n帥
的
已
同
l

u
s
o
E
)和
散
村
兮
的
旦

Z
B

恥
的
Z
H
E
g
g
c
。
叉
稱
「
鄉
村
社
區
結
構
是
以

『
家
』
為
基
礎
單
位
，
集
『
家
』
而
成
『
鄰
里
』
'
合
『
鄰
里
』
而
成
一
村
;
兩
三

個
相
近
的
村
結
成
小
村
車
，
最
後
以
一
個
集
鎮
(
白
白
阿
叩
門
阱
。
喝
口
)
為
中
心
，
並

聯
合
周
圍
若
干
農
村
及
小
村
單
而
形
成
一
個
集
鎮
區
」
。
(
註
三
)
此
一
集
鎮
區
使

是
鄉
村
中
的
自
然
社
區
。
可
見
村
是
鄉
村
社
區
中
由
「
家
戶
」
、
「
鄰
里
」
所
合
成

的
聚
居
之
處
。
其
地
位
與
大
小
約
相
當
於
都
市
社
區
中
的
「
里
」
。

的M
旦
|
|
4
辭
源
稱4
.

「
里
，
民
戶
聚
居
之
名
。
」
叉
稱
.• 

「
里
，
居
也
;
二
十
五
家
為

旦
。
」
「
故
里
中
居
之
多
少
，
古
說
不
一
，
管
子
.• 

『
百
家
為
旦
』
'
尚
書.• 

『
八

家
為
鄰
二
二
鄰
為
朋
，
三
朋
為
旦
』
是
以
七
十
二
家
為
里
。
」
「
又
有
以
八
十
戶
、

一
百
十
戶
為
一
里
者
。
」
「
里
設
里
正
，
明
代
改
為
旦
長
」
。
今
依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
三
月
臺
北
市
政
府
公
報
春
字
第
五
十
二
期
所
載
.. 

「
畫
北
市
各
區
、
里
區
域
劃
分
及

編
組
辦
法
」
之
規
定
，
以
蓋
北
市
為
例
，
其
山
區
交
通
不
使
者
，
以
三
百
戶
左
右
為

一
里
，
市
區
人
口
密
集
地
區
，
以
七
百
戶
至
一
仟
四
百
戶
為
一
旦
。
」
(
註
四
)

門
開
村
里
|
|
依
蓋
灣
現
行
地
方
自
治
體
制
層
組
•• 

L

省
以
下
為
縣
，
縣
以
下
為
鄉
，
鄉
以
下
為
「
村
」
'
「
村
」
以
下
為
鄰
。

立
省
以
下
為
縣
(
市
)
，
縣
(
市
)
以
下
為
鎮
(
市
)
(
區
)
，
鎮
(
市
)
(
區
)

以
下
為
「
里
」
'
「
里
」
以
下
為
鄰
。

。
ι
臨
轄
市
以
下
為
區
，
區
以
下
為
「
里
」
'
「
里
」
以
下
為
辯
。

「
鄰
」
為
最
基
層
之
編
制
，
「
村
」
與
「
里
」
僅
高
於
「
鄰
」
。
「
村
」
與
「
里
」

同
級
，
故
合
稱
村
旦
或
村
(
里
)
;
僅
在
鄉
間
之
聚
居
處
稱
「
村
」
，
在
鎮
市
之
聚

居
處
稱
「
里
」
而
已
。
是
知
「
村
里
」
為
合
稱
。

8 

二
、
探
用
村
里
的
來
自

撿
行
政
學
家
洪
清
雄
於
所
著
「
蓋
灣
地
區
村
里
民
大
會
之
研
究
」
一
文
中
指
出
•• 

村

旦
的
性
質
與
地
位
，
依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公
布
之
縣
各
級
組
織
綱
要
原
定
為
保
甲
，
民
國
三

十
六
年
六
月
修
正
公
布
之
「
鄉
鎮
組
織
暫
行
條
例
」
第
一
條
亦
姐
定
鄉
鎮
內
之
編
制
為
保

甲
，
按
侏
甲
制
度
寓
有
深
長
的
意
義
•• 

「
保
」
為
保
衛
，
「
甲
」
為
甲
霄
，
均
含
有
自
衛

之
義
。
蓋
灣
地
區
在
日
岫
臨
時
代
亦
行
保
甲
制
，
但
當
時
的
保
甲
係
日
人
用
以
統
治
人
民
的

組
織
，
堇
省
同
胞
至
為
痛
恨
。
光
復
之
初
，
為
兔
蓋
省
向
胞
誤
會
，
並
一
新
視
聽
起
見
，

乃
不
採
保
甲
制
度
，
而
於
鄉
鎮
之
下
，
依
自
然
形
勢
、
社
會
關
係
、
將
原
部
落
會
(
保
)

改
設
為
村
里
，
(
甲
)
改
設
為
鄰
。
是
知
「
村
里
」
原
為
「
保
甲
」
之
代
名
詞
，
亦
為
鄉

(
銀
)
(
市
)
(
區
)
以
下
之
基
層
組
織
。
(
註
五
)



=
一
、
村
里
區
壞
的
劃
分
標
準

岫
銀
行
政
學
家
薄
鹿
玖
於
所
著
「
蓋
灣
省
村
旦
制
度
之
研
究
」
一
文
中
指
出
•• 

「
行
政

學
上
所
謂
的
區
域
指
國
家
或
上
級
政
府
，
基
於
行
政
上
的
方
便
，
劉
定
領
土
的
一
部
分
予

各
地
方
自
治
的
團
體
或
政
府
攝
關
作
為
其
合
法
支
配
的
範
圈
。
即
一
般
通
稱
的
轄
境
，
村

里
雖
非
地
方
自
治
國
體
或
行
政
官
署
，
但
亦
有
其
管
轄
的
一
定
範
圈
，
是
故
村
里
必
具
有

一
定
的
區
域
。
」
(
註
六
)
至
於
畫
灣
地
區
各
縣
市
鄉
鎮
村
旦
區
域
之
剖
分
標
誰
，
依
蓋

灣
省
各
縣
市
質
施
地
方
自
治
綱
要
第
七
條
規
定

•• 

「
鄉
鎮
縣
輯
市
區
及
村
里
之
區
域
，
依

人
口
分
佈
、
自
然
璟
境
、
經
濟
狀
況
、
生
活
習
償
及
交
通
情
形
創
分
之
。
.• 
, ... 

」
是
項
綱

要
所
規
定
的
創
分
條
件
，
雖
有
五
項
之
多
，
但
在
這
一
五
項
保
件
之
中
，
除
人
口
的
條
件
易

訂
客
觀
標
準
便
於
計
算
外
，
其
他
四
個
幌
件
，
都
不
容
易
訂
出
一
個
客
觀
的
標
準
'
是
故

村
里
區
域
的
剖
分
或
調
整
仍
以
人
口
為
主
要
標
幣
，
而
輔
以
其
他
條
件
。
以
人
口
為
條
件

，
區
剖
村
里
的
標
準
'
叉
因
歷
年
來
各
地
區
人
口
之
增
加
而
有
所
調
整
。
以
基
北
市
為
例

，
接
臺
北
市
政
府
民
國
六
十
八
三
月
十
六
日
公
報
春
字
第
五
十
二
期
所
載.. 
修
正
「
蓋
北

市
各
區
、
里
區
域
劃
分
及
編
組
辦
法
」
競
定
.. 

L
人
口
密
集
、
交
通
方
便
地
區
，
每
旦
戶
數
以
七
百
戶
至
一
千
四
百
戶
為
原
則
;
超

過
一
千
四
百
戶
，
得
劉
分
為
二
里
。

立
交
通
方
便
但
人
口
分
散
地
區
，
每
里
戶
數
以
五
百
戶
至
一
千
戶
為
原
則
，
超
過
一

千
戶
者
，
得
到
分
為
二
里
。

。
山
山
區
交
通
不
使
領
徒
步
始
能
與
里
民
聯
繫
者
，
以
三
百
戶
左
右
到
為
一
里
。

A
b里
內
興
建
大
批
集
合
住
宅
、
公
寓
等
，
預
期
將
增
加
七
百
戶
以
上
者
，
得
預
設
里

丘
每
鄰
以
三
十
五
戶
為
原
則
，
不
得
少
於
二
十
戶
;
如
多
於
五
十
戶
者
得
劉
分
為
二

waw-3 
勢
祉
，
c

四
、
村
里
區
垠
的
劉
定
程
序

村
里
區
域
的
創
分
或
調
整
，
除
上
述
實
質
條
件
之
姐
定
外
，
尚
讀
具
備
形
式
條
件
，

亦
即
村
里
的
剖
分
，
應
按
一
定
的
程
序
。
依
畫
灣
省
各
縣
市
實
施
地
方
自
治
綱
要
第
七
慷 後

半
段
現
定•• 

「
鄉
鎮
縣
轄
市
區
區
域
的
剖
分
，
由
縣
市
政
府
辦
理
，
並
經
縣
市
議
會
通

過
後
，
呈
報
省
政
府
核
定
。
村
里
區
域
之
剖
分
，
市
由
市
政
府
辦
理
，
縣
由
鄉
鎮
縣
轄
市

公
所
辦
理
，
分
別
經
市
議
會
，
鄉
鎮
縣
轄
市
民
代
表
會
通
過
後
層
報
省
政
府
備
案
。
」

叉
攝
「
蓋
北
市
各
區
、
里
區
城
到
分
及
編
組
辦
法
」
昕
現
定
之
調
整
作
業
原
則•. 

「

各
區
區
域
調
整
案
，
也
臺
北
市
政
府
民
政
局
擬
訂
;
里
區
域
調
整
案
，
由
區
公
所
擬
訂
。

前
者
檢
附
圖
說
經
蓋
北
市
議
會
審
議
通
過
後
，
、
送
請
內
政
部
該
定
實
施
。
後
者
附
間
說
一
一
一

份
，
星
報
臺
北
市
政
府
函
轉
市
議
會
容
議
通
過
後
發
布
實
施
。
」

綜
合
以
上
所
述
，
村
里
名
詞
的
意
義
與
來
函
，
村
里
區
域
劃
分
的
標
準
與
程
序
，
可

見
「
村
里
」
屬
於
基
層
行
政
之
體
系
，
依
雄
行
政
法
令
之
現
定
，
係
以
人
口
為
基
礎
。
其

編
制
的
目
的
，
在
使
人
必
歸
戶
，
戶
必
歸
鄰
，
鄰
必
歸
村
里
，
而
使
於
行
政
上
的
管
理
與

聯
繫
。

伍
、
社
區
與
村
里
不
同
的
比
較

9 

依
照
上
述
都
市
計
畫
學
、
鄉
村
社
會
學
對
於
「
社
區
」
之
分
析
及
行
政
蝙
制
上
對
於

村
里
之
規
定
，
足
見
「
社
區
」
與
「
村
旦
」
有
些
基
本
不
同
之
處

•• 

一
、
範
圍
不
同

L

社
區
的
範
園
大
|
|
可
以
容
納
入
口
二
萬
至
四
萬
人
，
並
包
括
一
所
國
民
中
學

、
運
動
場
、
公
園
、
購
物
區
，
並
氯
有
警
察
、
消
肪
、
衛
生
、
娛
樂
等
服
務
體

系
。

Z

村
里
的
範
園
小
|
|
以
人
口
四
千
至
八
于
人
為
標
準
'
主
要
為
住
宅
區
，
理
想

中
最
好
有
一
所
小
學
及
幼
稚
園
或
托
兒
所
，
並
有
小
型
公
園
與
停
車
場
等
。

二
、
性
質
不
向

L

社
區
是
居
民
的
自
然
聚
居
，
以
服
務
為
主
體
|
|
社
區
具
有
經
濟
、
教
育
、
衛

生
、
社
會
、
娛
樂
、
福
利
等
功
能
，
居
民
透
過
社
區
內
之
各
種
服
務
體
系
而
互

動
互
助
乃
形
成
一
種
自
然
的
與
地
域
的
共
同
社
會
。

9

的
村
里
是
政
府
的
基
層
單
位
，
以
行
政
為
中
心
|
|
村
里
是
以
人
口
戶
籍
為
基
礎

而
剖
分
的
行
政
單
位
，
使
人
必
歸
戶
，
戶
必
歸
鄰
，
鄰
必
歸
村
里
，
此
雖
有
地



域
上
之
特
徵
，
但
尤
具
有
行
政
管
連
之
意
義
。

立
了
功
能
不
同

L

社
區
是
自
然
的
結
合
|
|
其
功
能
在
於
提
供
居
民
一
種
相
五
服
務
的
場
域
，
居

民
為
發
展
其
共
同
利
益
，
解
決
其
共
同
問
題
必
氯
自
動
組
織
起
來
，
五
助
合
作

，
共
謀
發
展
。

Z

村
里
是
行
政
的
組
織
|
|
1
其
功
能
在
於
編
組
居
民
、
聯
絡
居
民
，
以
便
利
政
府

政
令
之
推
行
，
而
促
成
居
民
生
活
之
安
適
。

四
、
組
織
不
同

L

社
區
理
事
會
|
|
此
為
民
間
的
、
社
會
的
，
為
發
展
社
區
福
利
而
組
織
的
服
務

團
體
，
其
組
成
分
子
應
包
括
社
區
內
學
校
、
衛
生
、
福
利
、
商
業
、
宗
教
等
各

界
、
各
機
構
、
各
社
國
之
代
表
及
當
地
熱
心
社
區
公
益
之
人
士
等
所
組
成
，
以

協
助
政
府
，
解
決
社
區
問
題
，
發
展
社
區
福
利
及
促
進
社
區
建
設
的
目
的
。

。
的
村
里
工
作
會
報|
|
此
為
村
里
公
所
在
其
轄
區
內
，
為
協
調
村
里
中
各
基
層
工

作
人
員
而
依
照
行
政
命
令
所
召
開
之
例
行
會
議
。
其
出
席
分
子
可
能
是
村
〈
里

)
長
、
鄰
長
、
管
區
警
員
、
最
事
小
組
長
、
或
位
於
該
村
(
里
)
內
有
關
機
構

、
團
體
之
代
表
等
，
目
的
在
於
協
調
各
方
力
量
以
共
謀
村
且
內
有
關
問
題
之
解

決
。

基
於
以
上
分
析
，
吾
人
如
將
「
社
區
」
與
「
村
里
」
割
為
一
致
，
並
使
「
村
里
長
」

兼
任
「
社
區
理
事
長
」
，
或
可
能
有
下
列
兩
優
點
•• 

一
、
統
一
領
導
|
|
一
般
行
政
專
家
或
常
強
調
「
統
一
領
導
」
與
「
事
權
集
中
」
，
因

之
，
近
年
來
亦
有
「
基
層
組
織
一
元
化
」
之
呼
聲
。
椎
蓋
灣
地
區
多
年
來
亦
有
人

提
出
「
多
元
社
會
」
或
「
開
放
社
會
」
之
說
法
，
如
此
時
將
一
種
民
間
的
社
會
團

體
附
屬
於
政
府
的
行
政
體
系
之
內
，
是
否
合
適
，
有
待
考
慮
。

三
、
五
為
運
用
|
|
以
「
村
里
長
」
兼
任
「
理
事
長
」
'
臨
可
以
下
達
政
令
，
又
可
以

動
員
民
力
，
亦
或
可
稱
之
為
政
府
與
民
間
的
「
橋
樑
」
。
然
而
，
一
人
扮
演
此
兩

種
頗
不
相
同
之
角
色
，
其
間
有
無
「
角
色
街
突
」
，
有
待
研
究
，
而
此
種
方
式
，

是
否
符
合
於
今
日
行
政
學
上
「
分
權
」
的
原
則
，
亦
有
待
於
推
敲
。

「
社
區
」
本
應
較
「
村
里
」
的
範
圍
大
，
且
功
能
不
同
，
如
必
欲
使
二
者
協
調
一
致

，
亦
可
能
造
成
下
列
兩
缺
點.• 

一
、
此
種
小
型
社
區
，
必
然
資
源
不
足
|
|
一
個
村
旦
型
的
住
宅
社
區
，
其
中
師
無
機

闕
，
亦
無
學
坡
，
更
無
工
商
事
業
、
社
會
福
利
與
衛
生
醫
療
機
構
。
因
此
，
這
種

社
區
，
本
身
的
資
源
不
足
，
除
了
靠
政
府
補
助
外
，
難
以
自
助
與
自
求
發
展
。

二
、
此
種
社
區
理
事
會
亦
必
層
面
不
高，|
|
一
個
或
兩
個
村
里
所
組
成
的
理
事
會
，
如

其
理
事
長
為
村
(
旦
)
長
兼
任
，
理
事
又
多
為
鄰
長
，
則
比
一
理
事
會
對
於
社
區

建
設
之
規
剖
能
力
，
亦
可
能
與
在
村
(
里
〉
公
所
中
所
能
領
導
者
，
大
體
相
當
。

自
然
，
在
此
種
理
事
會
所
策
割
下
之
工
作
，
亦
只
能
作
此
一一
「守
望
相
助
」
與
「
家

戶
璟
揖
衛
生
」
的
工
作
而
已
。

陸
、
結

論

總
之
，
筆
者
以
為
，
今
日
我
們
所
推
行
的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」
。
其
社
區
的
範
圍
未

免
過
小
，
由
於
過
分
遷
就
以
村
旦
為
社
區
之
作
法
，
使
社
區
的
人
力
與
物
力
，
兩
俱
薄
弱

，
以
致
我
們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始
終
仰
賴
於
政
府
的
補
助
興
代
為
策
割
，
而
各
種
活
動

亦
多
係
「
零
零
星
星
」
與
「
推
推
動
動
」
而
已
。
這
種
採
借
村
里
之
大
小
，
作
為
社
區
之

範
圈
亦
可
能
是
此
項
工
作
無
法
從
「
他
助
」
提
升
為
「
自
助
」
的
基
本
原
因
之
一
。

基
於
以
上
的
分
析
，
筆
者
對
於
社
區
的
兢
劃
與
發
展
，
將
提
出
下
列
兩
項
設
計
的
標

準
如
下•• 

(
註
七
)

一
、
規
劉
社
區
，
應
考
慮
社
區
的
「
三
體
」
|
|
本
文
所
稱
社
區
內
三
種
體
系
之
「
體

」
'
係
借
用
今
日
電
腦
科
學
中
常
用
的
立
一
個
名
詞
，
即
「
硬
體
」
(
E
E
逆
向

0

)
、
「
軟
體
」
(
間
。
詩
詞
R
O
)
、
「
韌
體
」

(
2『
B

苟
且

0
)
之
含
意
，
對

社
區
內
整
體
之
內
容
，
加
以
解
釋
而
已
。

L

社
區
的
硬
體

•• 

指
社
區
的
地
理
璟
搗
、
自
然
形
勢
、
天
然
資
頓
、
交
通
、
市
場

、
學
校
、
醫
距
、
教
堂
、
戲
民
、
公
園
、
綠
地
、
運
動

場
、
集
會
所
及
其
他
各

種
公
共
設
施
與
建
築
之
情
況
。

立
社
區
的
軟
體.. 

指
社
區
的
文
化
傳
統
、
歷
史
淵
源
、
風
俗
習
慣
、
合
作
精
神
、

價
值
、
信
仰
、
理
想
、
情
躁
、
知
識
、
公
約
及
其
他
一
切
的
社
區
規
範
與
控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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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力
量
。

。
山
社
區
的
總
體.. 

指
社
區
的
槽
力
結
構
與
組
織
關
保
，
包
括
社
區
內
公
私
立
機
構

、
各
行
各
業
正
式
的
與
非
正
式
的
組
織
、
社
區
內
各
層
級
民
眾
的
團
體
組
織
、

以
及
以
上
各
社
會
組
織
團
體
之
間
的
維
繫
力
量
。

社
區
的
「
硬
體
」
是
社
區
內
有
形
的
建
設
，
「
軟
體
」
是
無
形
的
資
源
，
「
翱
體

育

\攬橋
、、-‘.;.---
文化超聲稱 福利纖構

公立纖稱 青年團體\--一-一一一
婦女圈體
民眾團體

社區內部組織關係國

資料來源: F. Stuart Chapin, Jr., '‘A Plan for Citizen Participa ­

tion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," Social Forces, XXV 

(March, 1947), pp. 314-15. 並經本文作者加以修改，其部分

犧構與團體類別並予更換， r韌體」一詞係本文作者自行試用，
特此註朗。

國五

」
是
內
在
的
關
係
。
一
個
具
有
韌
體
而
有
組
織
的
社
區
如
國
五
所
示
。

二
、
發
展
社
區
，
應
考
慮
社
區
的
「
一
一
一
結
」
|

|

本
文
所
稱
社
區
工
作
中
三
個
璟
結
的

「
結
」f

係
借
用
英
文
中
繩
結
(
同
口
。
許
)
之
意
，
也
於
作
者
主
張
要
發
展
一
個

社
區
，
必
讀
將
此
一
社
區
組
織
起
來
，
動
員
起
來
，
建
立
一
個
社
區
的
福
利
服
務

體
系
。
此
種
「
社
區
福
利
體
系
」
，
也
一
個
網
狀
的
服
務
體

的
叩
門i
n
2
)所
組
成
，
包
括•• 

(
Z且
還
。
門
}
肉
。
同

付
經
濟
的
，
如
市
場
、
銀
行
、
商
店
等
服
務
。

臼
衛
生
的
，
如
醫
院
、
診
所
、
藥
房
等
服
務
。

片
開
放
育
的
，
如
何
學
技
、
闡
書
館
等
服
務
。

的
社
會
的
，
如
會
場
、
集
會
所
等
服
務
。

由
娛
樂
的
，
如
戲
臨
、
公
園
等
服
務
。

制
宗
教
的
，
如
教
堂
、
寺
廟
等
服
務
。

的
福
利
的
，
如
托
兒
昕
、
育
幼
院
、
青
年
活
動
中
心
及
老
人
服
務
設
施
等
各
種
服

務
體
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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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此
種
服
務
體
系
主
如
不
能
加
以
協
調
整
合
，
則
常
常
力
量
分
散
，
各
自
為
政
，

且
常
有
互
相
重
蠱
或
街
突
之
現
象
。
因
此
，
在
此
一

「
社
區
服
務
網
」
上
，
應
結

成
三
個
「
璟
結
」
'
俾
於
社
區
服
務
工
作
運
作
之
中
，
得
以
「
綱
學
目
張
」
，
而

發
揮
組
織
的
力
量
。
所
謂
「
三
結
」
.. 

(
註
八
)

L

協
力
之
結

•• 

指
社
區
福
利
理
事
會
，
類
似
美
國
社
區
工
作
中
的
的
。
B
B
C

巳
屯

苟
且
E
Z
n
2

口
口
泣
。
應
由
社
區
內
社
會
、
備
生
、
教
育
、
宗
教
等
服
務
懺

構
與
團
體
之
代
表
及
熱
心
公
益
之
領
導
人
士
通
過
民
主
的
法
定
程
序
所
組
成
。

負
責
「
協
調
」
社
區
內
的
各
種
服
務
機
構
，
並
聯
合
「
設
計
」
與
「
推
動
」
社

區
內
之
與
革
與
發
展
工
作
。

么
動
員
之
結
.• 

社
區
發
展
首
重
自
助
，
而
自
助
之
道
，
必
讀
先
動
員
社
區
內
在
的



資
源
，
而
後
始
能
爭
取
社
區
外
來
的
協
助
費
因
此
，
如
能
組
成
社
區
基
金
會
(

們
。
H
H
H自
己
且
哥
們
V
m
m
C一
類
的
組
織
，
推
動
社
區
建
設
基
金
會
的
轉
募
與
保

管
等
工
作
，
由
社
區
工
商
業
熱
心
人
士
加
以
領
導
，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之
工
作
，

當
有
力
量
。

n
a服
務
之
結•• 

設
立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令
。
自
自
己
旦
司
司
已
E
Z
n
g
z
c

以
多
目
標
與
多
種
服
務
之
方
式
，
結
合
地
方
公
私
立
社
會
福
利
攝
構
與
團
體
之

力
量
。
為
社
區
居
民
服
務
，
並
將
社
區
內
見
童
福
利
、
青
少
年
服
務
、
婦
女
服

藹
、
老
人
福
利
等
工
作
結
為
一
體
，
一
面
節
省
社
區
之
資
源
，
一
面
從
事
整
體

之
規
割
。
亦
即
推
展
「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，
以
社
區
為
基
礎
」
的
服
務
方
法
。

社
區
係
居
住
於
某
一
地
理
區
域
、
具
有
共
同
關
係
、
社
會
互
助
、
服
務
體
系
的
一
筆

人
。
(
註
九
)
本
此
定
義
，
「
社
區
」
原
不
重
視
區
域
大
小
之
意
義
，
但
就
「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」
而
言
，
社
區
似
不
能
太
大
，
太
大
則
「
共
同
關
係
」
不
足
，
「
社
會
五
助
」
不
移

;
亦
不
能
太
小
，
太
小
則
「
社
區
資
頓
」
有
限
，
「
服
務
體
系
」
不
全
。
然
則
，
社
區
之

大
小
，
究
以
何
者
為
宜
呢
?
筆
者
以
為
.. 

就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而
言
，
其
大
小
路
視
發
展
工

作
的
目
標
以
為
定
。
因
此
，
如
發
展
工
作
之
目
標
僅
血
於
璟
揖
衛
生
之
整
潔
，
則
一
至
二

里
已
足
以
維
持
;
如
將
工
作
目
標
擴
展
到
「
自
助
式
」
的
行
動
，
「
整
體
式
」
的
規
剖
，

與
「
生
很
式
」
的
發
展
，
則
必
蜜
從
以
上
所
述
的
「
三
體
」
與
「
三
結
」
加
以
考
慮
。
「

一
一
一
體
」
之
說
，
係
由
一
個
社
區
的
自
然
形
勢
、
文
化
背
景
與
社
會
關
係
而
加
以
考
慮
。
「

三
結
」
之
說
，
係
從
社
區
發
展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及
工
作
需
要
而
加
以
考
慮
。
合
此
兩
項
，

則
一
個
社
區
大
小
之
剖
定
，
或
更
能
符
合
社
區
發
展
的
意
義
與
目
標
。

註
一.. 

m
C
N
ω口
口
。
只
旦
日
。
門
口
吋
計
ω

口
同
σ
ω口

Z
血
肉
}
品
。
門
}
凶
。
。
仔
〉
的
。
丘
。
戶
。
閥
門
口
已

H
M叩
門
回
吧
。
的
立
〈

0
.
(
2
0
4
『

J門
。
同
}
叭
叭
悶
。
口
已
。

B
W
5
8
)
均
﹒
巴
﹒

註

徐
霞
，
社
區
與
社
區
發
展
，
第
四
二
至
四
三
頁
，
畫
一
北
正
中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九

年

註
一
一
一

.. 

白
秀
雄
、
李
建
典
、
吳
森
源
、
黃
維
憲
合
著
，
現
代
社
會
學
，
第
四
四
二
至
四
四

頁
，
蓋
北
巨
流
公
司
經
銷
，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出
版
。

註
四.. 

黃
有
志
，
在
社
區
發
展
中
社
區
與
村
里
功
能
之
比
較
分
析
，
第
三
十
頁
，
蓋
灣
大

學
社
研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油
印
本
。

註
五.. 

洪
清
雄
，
蓋
灣
地
區
村
里
民
大
會
之
研
究
，
第
十
五
至
十
六
頁
，
政
治
大
學
公
共

行
政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油
印
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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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六•• 

薄
慶
玖
'
蓋
灣
省
村
旦
制
度
之
研
究
，
恩
典
言
，
九
卷
四
期
，
第
十
三
頁
，
民
國

六
十
年
十
一
月
出
版
。

註
七.• 

本
文
所
稱
社
區
的
「
三
體
」
與
「
一
二
結
」
'
係
本
文
作
者
嘗
試
之
構
想
，
借
用
電

腦
科
學
中
三
體
之
含
意
，
用
以
解
釋
社
區
中
整
體
規
劃
應
有
之
內
容
，
其
所
謂
三

體
與
一
二
結
，
均
係
借
意
，
而
非
譯
名
。
容
當
另
為
文
申
述
之
。

註
八•• 

徐
霞
，
社
區
與
社
區
發
展
，
第
一
二
六
至
二
三
四
頁
，
蓋
北
正
中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
十
九
年
出
版
。

註
九•• 

前
書
，
第
三
五
至
三
六
頁
。

註
十•• 

本
文
曾
自
作
者
於
內
政
部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召
開
之
全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討
會

中
提
出
報
告
，
並
由
內
政
部
印
麓
，
此
文
係
修
改
著
作
，
並
加
補
充
，
特
此
註
明

。




